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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市政协八届六次会议第294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王际锋委员：
感谢您对基层治理工作的关注与支持。您提出的关于“关于提高基层治理效能，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提案”的提案收悉。您的提案深刻细致的分析了我市基层治理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提出了操作性很强的具体建议，对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现将相关工作开展情况答复如下：
一、村委会建设情况
全市有2867个村民委员会，其中濮阳县有980个村民委员会，清丰县503个村民委员会，南乐县321个村民委员会，范县574个村民委员会，台前县372个村民委员会，华龙区20个村民委员会，开发区97个村民委员会。
二、以换届为契机，加强村委会建设
我市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从2020年11月23日正式启动，到2021年2月8日全面完成，全市3079个应换届的村（社区）“两委”全部成功换届，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了市委提出的“3个100%”换届目标（所有村和社区换届100%、党组织书记“一肩挑”100%、班子有致富带富能力100%）。

三、加强公共卫生委员会建设，健全村委会组织。
2021年底，市委组织部、市民政局、市卫生健康委和市爱国卫生委员会办公室联合下发《关于推进在村（居）民委员会设立公共卫生委员会的通知》，明确了公共卫生委员会的地位、职能、人员组成、工作机制和设立程序，提出了全市城乡社区普遍建立公共卫生委员会的工作目标；2022年初，濮阳市将设立公共卫生委员会工作纳入市政府重点工作台账，纳入对各县（区）政府（管委会）考核内容，纳入市委市政府督查局督查台账，实行工作进度月报告制度，予以强力推动；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市委组织部、市民政局、市卫生健康委和市爱国卫生委员会办公室开展联合调研指导，发现经验及时推广，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保证了公共卫生委员会设立工作顺利开展。
截至2022年6月28日，濮阳市3159个村（居）委会下属公共卫生委员会全部建立，是全省率先完成的地级市。公共卫生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村（居）委会下属委员会之一，是村（居）委会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濮阳市公共卫生委员会的普遍建立将进一步加强村（居）委会公共卫生职能，进一步筑牢基层公共卫生防护网、隔离墙，进一步完善基层公共卫生常态化管理和应急动态衔接的管理机制，更加有效的助力城乡社区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四、健全村委会工作事项准入制度。
2021年，市民政局、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联合出台了《关于转发河南省民政厅等六部门关于建立健全城乡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濮民〔2021〕69号），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建立健全三个清单，分别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法自治事项指导清单》24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法协助政府工作事项指导清单》35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工作负面事项指导清单》7项，同时要求，各县（区）于2022年10月31日前，建立城乡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备案和动态管理制度，规范申请、会商、批准、退出等程序。县（区）社区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具体经办事宜。
今年年初，市民政局将建立健全城乡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工作作为年度重点工作安排部署，列入市政府重点工作台账，予以强力推进。预计各县（区）10月底前能够建立城乡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备案和动态管理制度，规范申请、会商、批准、退出等程序。
五、万能章治理情况
2020年9月，市民政局转发省厅关于《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有关事项的通知》，指导各县区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专人负责，及时更新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信息系统数据，保证系统数据与实际情况一致，切实抓好落实；一年来，贯彻落实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办法》，规范社区民主协商工作，积极推动各县（区）、各街道、各社区充分发扬基层民主、畅通民主渠道、创新居民参与的形式和途径，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基层协商。全市开展社区民主协商1万余次，解决各类问题9000多个；为进一步改进和规范我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2020年10月30日，根据《河南省社区万能章治理专项行动方案》要求，结合我市清理规范各类证明事项工作实际，市民政局联合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人社局、市卫健委出台了《关于公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清单的通知》（濮民〔2020〕50号），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规范三张清单，即《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清单》《不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清单》和《可以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事项清单》，其中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1项，不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20项，可以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应本着符合工作实际、方便群众办事的原则，在其职责和能力范围内酌情合理予以出具。各村（社区）普遍在村（居）务公开栏中对三张清单进行了公示。
建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的规范化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从根本上改变“社区万能章”等现象；各县区普遍建立了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和村居务公开民主监督信息平台，建立了村居委会事项权责清单，不断完善现代乡村治理机制，提升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再次感谢您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关心与支持，我们热忱欢迎您继续关注我市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濮阳提出更加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2022年6月30日

（联系人：刘伟胜         联系电话：6687818）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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